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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是指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开垦坡度以上且

位于耕地保护红线外的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

条明确规定：禁止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在 二十

五度以上陡坡地种植经济林的，应当科学选择树种，合理确定规模，

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造成水土流失。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

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可以规定小于二十五度的禁止开垦 坡度。禁

止开垦的陡坡地的范围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告。

2022年 12月 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对全面加强水土流失治理及预防保护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此，

水利部印发了《水利部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

工作的意见>实施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方案》），《方案》中

明确各地要制定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区域划定指南，在 2024年

底前完成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重点治理区和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

弱区域及禁垦陡坡地的范围划定工作。

2024年底，湖北省水利厅印发了《省水利厅关于加快推进禁止

开垦陡坡地划定落地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按照《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指南》组织开展禁止开垦陡坡地

范围的划定工作，并于 2025年 10月底前完成。为此，伍家岗区农业

农村局委托宜昌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开展伍家岗区禁止

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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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目的是落实水土保持空间管控。禁止开

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是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新要求，对全面践行

党中央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国家国土空间规划、“两办”加强新 时代

水土保持工作和水利部水土保持空间管控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2025年 1 月，接受工作委托后，我公司即刻成立了工作组。按

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指南的通知》

（办水保〔2024〕2号）的规定，在全面讨论和熟悉了禁垦陡坡地范

围划定的法律规定、工作要求和技术要求基础上，制定了工作的技术

路线。2025年 2月，重点围绕水土保持空间管控重点区域划定工作，

对伍家岗区全面进行了实地调研，同时收集了伍家岗区国土空间规划、

工业发展规划、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相关资料。室内收集了

最新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县级行政区划矢量边界、乡镇行政区划

矢量边界、数字高程数据（DEM）、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第三次全

国国土调查数据、生态保护红线矢量边界、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等

特定区域矢量边界数据等相关数据。2025 年 2月，按照技术路线，

开展了伍家岗区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于 2025年 3月编制

完成了《伍家岗区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报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伍家岗区 2023年各乡镇常驻人口

情况，确定伍家岗区境内大公桥街道、万寿桥街道、宝塔河街道、伍

家岗街道、伍家乡禁止开垦坡度划分标准均为 25° , 即地面坡度大于

25° 的区域确定为禁垦陡坡地。

根据伍家岗区坡度图计算，25° 以上陡坡面积中的耕地、园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85%AC%E6%A1%A5%E8%A1%97%E9%81%93/823422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7%E5%AF%BF%E6%A1%A5%E8%A1%97%E9%81%93/823424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D%E5%A1%94%E6%B2%B3%E8%A1%97%E9%81%93/823426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D%E5%AE%B6%E5%B2%97%E8%A1%97%E9%81%93/823427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D%E5%AE%B6%E5%B2%97%E8%A1%97%E9%81%93/823427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D%E5%AE%B6%E4%B9%A1/8234298?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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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服务用地、工矿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特

殊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其他土地（设施农

用地、田坎）等土地类型，剔除面积小于 5hm²的图斑，将相邻图斑

进行合并处理，即为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经统计，伍家岗区禁止开

垦陡坡地范围面积 231.88hm²，占伍家岗区国土面积 84.77km²的

3.80%。

伍家岗区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内，土地利用现状主要为乔木林地、

灌木林地。经现场复核后，本次最终划定的伍家岗区禁止开垦陡坡地

范围面积 231.88hm²，伍家岗区生态保护红线范围面积 79.06hm²。经

分析，伍家岗区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与本次划定的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

重合的 面积 10.68hm²，占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的 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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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概况

1.1 自然概况

1.1.1地理位置

伍家岗区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宜昌市主城区东部，长江左岸，是

宜昌市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东连伍家岗区，南与点军区隔江

相望，西与西陵区毗邻，北与夷陵区接壤，地理位置优越，是鄂西渝

东区域性物流中心和交通枢纽中心。在行政区划上，伍家岗区辖有大

公桥、万寿桥、宝塔河、伍家岗 4个街道，伍家乡 1个乡，以及湖北

伍家岗工业园区 1个省级工业园区。

1.1.2地形地貌、地质

宜昌市位于湖北西（南）部，地处长江上游与中游的交界处，鄂

西山区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上控巴蜀，下引荆襄”，它东邻荆州

市和荆门市，南抵湖南省石门县，西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北

靠神农架林区和襄樊市。地跨东经 110°15′～112°04′，北纬 29°56′～

31°34′之间，东西最大横距 174.08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180.6公里。

宜昌市地处黄陵山地与江汉平原接壤的丘陵地带，是由山区型向平原

型过度的地段，山势由陡峭而趋于平缓，江面由狭窄而趋于开阔。

伍家岗区位于长江中下游新华夏系淮阳山字形构造带西砥柱—

黄陵断穹东侧，大地构造位置处于扬子准地台中部，江汉坳陷西缘与

黄陵断穹东翼过渡地带。其外围主要发育的几条大断裂均定型于燕山

运动，后期活动性均很弱，这些断裂对本工程无影响，故区域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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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场区无断裂构造带通过，地壳相对稳定；拟建场区下伏基岩为

白恶系粉砂岩、泥质粉砂岩，基岩产状：倾向 137°，倾角 6°，倾

角平缓，区内无明显的断裂、褶皱等构造发育，项目区属单斜构造，

其地质构造简单。

1.1.3气象水文

伍家岗区位于亚热带大陆季风气候地带，四季分明，雨热同季，

雨量充沛，阳光充足，无霜期长；春季温湿，夏季炎热，秋季干凉，

冬季寒冷，年平均气温 16.8℃，冬季 1月份最冷，平均气温 4.7℃，

极端最低气温-9.8℃；夏季 7月份最热，平均气温 28.3℃，极端最高

气温 43.9℃；地温变化幅度随深度增加而递减，深度为 0.8～3.2m，

多年年平均气温为 18.5～18.8℃；日照强度烈，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728小时，年平均日照率 39%。全年积温较高，无霜期较长，平均

为 272.4天。区域降水丰沛，多在夏季，比较长的降水过程都发生在

6～7月份，多年平均降水量 1213.6mm，年最低降水深度 643.9mm；

多年平均蒸发量 1211.3mm，7月蒸发量最大，为 189.6mm；潮湿系

数 0.91，为湿度适中带，本区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77%。全年以静风为

主，盛行风向东南风，定时最大风速 20m/s，平均风速 1.20m/s，基本

风压 0.25kPa。全年春秋季短，冬夏季长，夏季多梅雨，初冬至早春

冷空气及寒潮活动频繁，最大冻土深度 4cm，最大积雪厚度 22cm。

宜昌市水系属长江水系，长江为宜昌市区流经最大水系，洪水季

节一般在每年的 5～10 月，葛洲坝水电枢纽修建后，近年最高洪水

位 52.17m 左右（黄海高程、下同），枯水位在 37.70m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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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土壤植被

（1）土壤

根据湖北省土壤普查结果，结合现场调查，伍家岗区内土壤主要

有黄棕壤和黄壤。 黄棕壤主要为第四纪粘土黄棕壤，成分母质为第

四纪粘土，经脱硅富铝化作用发育而成，土体较厚，酸碱度适中，质

地粘重，耕性差，农业生产条件优越，且适合多种林木生长。项目区

出现的潮土主要为壤土型灰潮土，由硅质岩区的河流冲积物发育而成，

土壤质地轻壤-中壤，中性，质地适中，土体绵软，适耕期长，土壤

有机质含量中等。土壤平均理化性状指标见表 1-1。
表 1-1 项目区土壤理化性状表

土壤

类型

平均

土层

厚度

(cm)

土壤

容重

(t/m3)

土壤养分含量

PH
值有机

质(%)
全氮

(%)

速效

氮

(ppm)

全钾

(%)

速效

钾

(ppm)

全磷

(%)

速效

磷

(ppm)

黄壤
20～
50

1.450 1.860 0.101 1.860 117.000 0.033 4.000 6.6
黄

壤

黄棕壤
20～
50

1.280 1.370 0.096 1.726 98.000 0.042 5.100 7.9
黄

棕

壤

（2）植被

伍家岗区地带性植被为落叶阔叶——常绿阔叶和针叶混交林，具

有暖温带向亚热带之间过渡的特点，植被覆盖面较大，植物生长良好，

种类繁多，主要树种有马尾松、柏木、栓皮栎、银杏、厚朴、香樟、

女贞、红果冬青等；经济林种主要有柑橘、茶、柿子、板栗、竹等；

此外还遍地生长着多种草本植物，主要以拟金草草丛及茅叶荩草草丛

为主，野生牧草有狗牙根、红三叶、野葛、雀稗等。项目区林草覆盖

率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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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社会经济情况

伍家岗区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24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464.70亿元，不变价增速 5.7%。预计 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将增长 7%，

总量突破 470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达 177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 14%，连续 9个月保持城区第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277.7

亿元，增长 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 20亿元，增长 10%。

在人口方面，2024 年初常住人口为 33.79 万人，城镇化率 100%；户

籍人口为 21.75 万人。

1.3 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伍家岗区土地利用现状中土地利

用类型主要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

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特殊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

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其他土地，详见表 1-2。
表 1-2 伍家岗区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hm2） 占 比（%）

耕地

水田 0.09

水浇地 2.72

旱地 189.68

小计 192.49 2.27

园地

果园 559.34

其他园地 5.79

小计 565.13 6.67

林地
乔木林地 844.69

竹林地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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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林地 1154.51

其他林地 344.01

小计 2344.49 27.66

草地
其他草地 294.95

小计 294.95 3.48

商服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188.83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292.47

小计 481.3 5.68

工矿仓储用地

工业用地 606.01

采矿用地 62.64

小计 668.65 7.89

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1326.19

农村宅基地 118.83

小计 1445.02 17.05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43.67

公园与绿地 190.03

广场用地 5.48

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用地 37.06

科教文卫用地 139.98

小计 416.22 4.91

特殊用地
特殊用地 45.62

小计 45.62 0.54

交通运输用地

铁路用地 174.86

公路用地 329.98

城镇村道路用地 305.87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44.56

农村道路 48.64

机场用地 60.17

港口码头用地 4.51

小计 968.59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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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河流水面 866.26

湖泊水面 37.85

水库水面 22.75

坑塘水面 47.03

内陆滩涂 23.63

沟渠 5.42

养殖坑塘 0.65

水工建筑物用地 43.43

小计 1047.02 12.35

其他土地

设施农用地 7.58

裸土地 0.03

小计 7.61 0.09

总计 8477.09 100.00

1.4 水资源概况

伍家岗区水资源丰富，以长江为主脉，拥有柏临河、东山运河、

后河等多条河流。近年来，该区通过加强河道治理和水质保护，地表

水水质显著改善，纳入考核的断面水质达标率大幅提升。同时，区内

还建有龙盘湖水库等多座水库，有效保障了农业灌溉和城市用水需求。

目前，伍家岗区水资源管理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呈现出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良好局面。

1.5 水土流失现状

根据 2013年 8月 12日水利部公告第 188号《全国水土保持规划

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本项目所

在的伍家岗区不属于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

区。根据 2017年 7月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复的鄂政函[2017]97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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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政府关于湖北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的批复》，本

项目所在的伍家岗区属于鄂西南武陵山地水源涵养保土区。项目所在

地区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km²•a。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所确定的分级标准，依据《2023

年宜昌市水土保持公报》数据，伍家岗区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10.51km²，

占国土总面积 12.40%，其中：轻度流失面积 5.34km²，中度流失面积

4.28km²，强烈流失面积 0.88km²，极强烈流失面积 0.01km²。根据流

失现状图确定伍家岗区平均侵蚀强度属于轻度。伍家岗区水土流失现

状详见表 1-1。
表 1-1 伍家岗区水土流失现状

区域 伍家岗区

流失类型 面积 比例

水土流失面积 km² 10.51

水土流失程度

轻度 km² 5.34 50.81%

中度 km² 4.28 40.72%

强烈 km² 0.88 8.37%

极强烈 km² 0.01 0.10%

剧烈 km² 0.00 0.00%

1.6 水土保持状况

伍家岗区作为宜昌市的重要板块，承担了宜昌市中心城区水源涵

养、水土保持等重要生态功能。近年来，该区大力实施生态文明建设

战略，全面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水土流失治理：伍家岗区积极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工作，通过实施

河道清疏、截污提升泵站建设、岸线生态复绿等措施，有效减少了水



11

土流失面积。例如，柏临河沿岸通过复绿工程，种植亲水植物，形成

了长约 3.2公里的绿色生态“屏障”，有效改善了沿岸生态环境。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伍家岗区在各类生产建设项目中严格执行水

土保持方案，确保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不造成新的水土流失。例如，伍

家岗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项目等，均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

落实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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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划定依据与技术路线

2.1 划定依据

2.1.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年 3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20年 7月 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2021年 4月 29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三次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2022年 6月 1日)；

2.1.2部委规章

（1）《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2022年 12月）；

（2）《水利部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士持工作的

意见>实施方案的通知》（水保〔2023〕25号）;

（3）《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

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水利部办公厅办

水保〔2013〕188 号）;

（5）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区划（试行）》的

通知（水利部办公厅办水保〔2012〕512号）;

（6）《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指南

的通知》（办水保〔202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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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省水利厅关于建立并加强全省水土保持空间管控的通知》

（鄂水利函〔2024〕352号）;

（8）《省水利厅关于加快推进禁止开垦陡坡地规划落定工作的

通知》（鄂水利函〔2024〕491号）;

2.2 技术路线

一、数据准备阶段

（1）基础资料收集

①行政区划数据：县级及乡镇级矢量边界，用于界定划定范围。

②地形数据：数字高程模型（DEM），优先采用国土三调坡度

数据或计算坡度栅格。

③遥感影像：高分辨率影像（如亚米级）辅助现场复核。

④国土调查数据：三次调查成果中的地类图斑（林地、草地、裸

地）及坡度分级数据。

⑤生态保护区数据：生态保护红线边界，协调划定范围重叠区域。

⑥特定区域数据：如水库汇水区、水源保护区等法定禁止开垦区

域。

（2）坡度数据处理

①栅格计算：基于 DEM生成坡度栅格，空间分辨率≤30m。

②阈值提取：按法规要求提取≥25°（或地方规定更低坡度）的禁

止开垦区。

二、初步判定阶段

（1）空间叠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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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叠加：将坡度栅格与林地、草地、裸地图斑矢量数据进行叠

加，提取同时满足坡度≥禁止阈值且地类为林草裸地的图斑。

（2）小图斑剔除

面积过滤：剔除面积＜5公顷的细碎图斑，减少划定结果碎片化。

三、图斑聚合阶段

（1）聚合参数设置

距离阈值：根据地形复杂度选择 50-200m聚合距离。

空洞填补：设置最小空洞面积≥10公顷，确保生态斑块完整性。

（2）聚合算法执行

①形态学处理：采用地理形态学方法合并邻近图斑，生成连片聚

合单元。

②面积控制：确保聚合后图斑面积≥1km²，满足生态功能单元要

求。

四、复核调整阶段

（1）现场验证流程

①抽样规则：按≥3%比例抽取图斑，优先验证近山、村镇周边、

道路两侧区域。

②重点核查：对连片面积＞5公顷的图斑进行全野外复核。

（2）范围优化调整

边界修正：结合山脉、河流、植被等自然边界修正人工划定边界。

（3）特殊区域处理：

①剔除已规划林下经济、后备耕地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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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移除现状开垦耕地（即使坡度超标）

③合并相邻图斑，消除＜5公顷的孤立斑块

五、成果输出阶段

（1）图件编制

①范围图：矢量格式，比例尺 1:5万，标注图斑编号、面积、坡

度等属性。

②分布图：叠加行政区划、水系、交通网等参考图层。

（2）统计报表

乡镇级统计：按乡镇单元汇总面积，区分不同地类（林地/草地/

裸地）占比。

（3）数据库建设

①空间数据库：构建包含图斑矢量、坡度、地类等属性的

GeoDatabase。

②元数据管理：记录数据来源、处理过程、精度指标等元数据。

六、质量控制要求

（1）精度验证：通过二次抽样验证划定精度，误差率需控制在

5%以内。

（2）动态更新：建立年度复核机制，根据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更

新划定范围。

（3）公示反馈：划定成果需公示并征求公众意见，建立异议处

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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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路线通过多源数据融合、空间分析建模和现场验证优化，

实现了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的科学划定，既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又具

备生态保护的实践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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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划定方法

3.1 划分原则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相关规定。

（2）遵循科学划定、落地准确、边界清晰、便于管理的原则，

采用定量判别为主、定性判定为辅的方法进行划定。

（3）禁止开垦陡坡地划定范围与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重

叠的区域，除禁止开垦的要求外，还应执行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

地等相关管控要求。

3.2 数据来源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需要的资料数据主要有：县级行政区划

矢量边界、乡镇行政区划矢量边界、数字高程数据（DEM）、高分

辨率遥感影像、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土地利用分类、坡度分级

数据）、生态保护红线矢量边界等。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指南的

通知》（办水保〔2024〕2号）要求，坡度数据优先使用自然资源部

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坡度分级数据。本次工作中所用到的资料

及数据来源均来源于湖北省自然资源厅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

伍家岗区禁垦区划分所需资料数据来源详见表 3-1。
表 3-1 伍家岗区禁垦区划分所需资料数据来源表

序号 资料名称 数据来源

1 数字高程数据（DEM） 湖北省自然资源厅 “国土三

调 ”数据2 坡度分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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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利用分类

4 遥感影像

5 县级行政区划矢量边界

6 乡镇行政区划矢量边界

3.3 数据要求

（1）平面坐标系统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2）投影方式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数据按 3 °分带。

（3）数字高程数据（DEM）分辨率不低于 30m ，高分辨率遥

感影像空间分辨率应优于 2.0m。

（4）长度单位采用米（m），保留一位小数；面积计算单位采

用平方米（m²），保留两位小数。小数进位采用四舍五入方法。图斑

划定面积不低于 5hm²。

3.4 划定方法

3.4.1禁垦坡度的确定

禁垦坡度是指禁止开垦的坡度，禁止开垦陡坡地就是禁止开垦坡

度以上的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条规定，禁止在以上陡坡

地开垦种植农作物。在 25° 以上陡坡地种植经济林的，应当科学选择

树种，合理确定规模，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造成水土流失。省、

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可以规定小于 25° 的 禁

止开垦坡度。禁止开垦的陡坡地的范围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并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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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禁止开垦陡坡地的界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规定，本次划定坡度在禁垦坡度 25° 及以上的陡坡地。

3.4.2 地面坡度分级

根据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国土三调”中有关地面的分级情况，本次

将地面坡度按照>25° 1 个级别进行分级。

3.4.3 坡度栅格数据矢量化

利用 ArcGis 对伍家岗区地面坡度栅格数据进行矢量化处理，形

成>25°的坡度矢量数据。

3.4.4 禁垦坡度范围划定

按照确定的禁止开垦坡度，提取禁止开垦坡度范围图斑，形成禁

止开垦坡度范围，并统计面积。

3.4.5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初步划定

（1）根据《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指南》，将划定的禁

垦坡度范围与“国土三调”中的土地利用分类图斑进行叠加，剔除土地

利用类型为耕地、园地、商业服务用地、工矿用地、住宅用地、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特殊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

地、其他土地（设施农用地、田坎）的土地面积，保留“国土三调”中

的林地、草地、其他土地（包含：空闲地、盐碱地、沙地、裸土地、

裸岩石砾地）等图斑。

“国土三调”土地利用分类详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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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 国土三调”土地利用分类表

一级类 二级类

含义

编 码 名 称 编 码 名称

1 耕 地

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复垦、整理

地，休闲地(含 轮歇地、休耕地)；以种植农作物(含蔬菜)

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桑树 或其他树木的土地：平均每

年能保证收状一季的已垦滩地和海涂。耕 地中包括南方

宽度<1.0m ，北方宽度<20m 固定的沟、渠、路和地坎

(埂)；临时种植药材、草皮、花卉、苗木等的耕地，临时

种植果树、 茶树和林木且耕作层未破坏的耕地，以及其

他临时改变用途的耕地

101 水田
指用于种植水稻、莲藕等水生农作物的耕地。包括实行

水生、旱生农 作物轮种的耕地

102 水浇地

指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在一般年景能正常灌溉，种

植旱生农作物 (含蔬菜)的耕地。包括种植蔬菜的非工厂

化的大棚用地

103 旱地
指无灌溉设施，主要靠天然降水种植旱生农作物的耕地，

包括没有灌 溉设施，仅靠引洪淤灌的耕地

2 园 地

指种植以采集果、叶、根、茎、汁等为主的集约经营的

多年生木本和 草本作物，覆盖度大于 50%或每亩株数大

于合理株数 70%的土地。 包括用于育苗的土地

201 果园 指种植果树的园地

202 茶园 指种植茶树的园地

203 橡胶园 指种植橡胶树的园地

204 其他园地
指种植桑树、可可、咖啡、油棕、胡椒、药材等其他多

年生作物的园

3

林 地

指生长乔木、竹类、灌木的土地、及沿海生长红树林的

土地。包括迹 地，不包括城镇、村庄范围内的绿化林木

用地，铁路、公路征地范围 内的林木，以及河流、沟渠

的护堤林

301 乔木林地 指乔木郁闭度≥0.2 的林地，不包括森林沼泽

302 竹林地 指生长竹类植物，郁闭度≥0.2 的林地

303 红树林地 指沿海生长红树植物的林地

304 森林沼泽 以乔木森林植物为优势群落的淡水沼泽

305 灌木林地 指灌木覆盖度≥40%的林地，不包括灌丛沼泽

306 灌丛沼泽 以灌丛植物为优势群落的淡水沼泽

307 其他林地
包括疏林地(树木郁闭度≥0. 1,<0.2 的林地) 、未成林地、

迹地、苗面等 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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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草 地

指生长草本植物为主的土地

401 天然牧草地
指以天然草本植物为主，用于放牧或割草的草地，包括

实施禁牧措施 的草地，不包括沼泽草地

402 沼泽草地 指以天然草本植物为主的沼泽化的低地草甸、高寒草甸

403 人工牧草地 指人工种植牧草的草地

404 其他草地 指树木郁闭度<0. 1 ，表层为土质，不用于放牧的草地

5
商 服

用 地

指主要用于商业、服务业的土地

501
零售商业用

地

以零售功能为主的商铺、商场、超市、市场和加油、加

气、充换电站 等的用地

502
批发市场用

地
以批发功能为主的市场用地

503 餐饮用地 饭店、餐厅、酒吧等用地

504 旅馆用地 宾馆、旅馆、招待所、服务型公寓、度假村等用地

505
商务金融用

地

指商务服务用地，以及经营性的办公场所用地。包括写

字楼、商业性 办公场所、金融活动场所和企业厂区外独

立的办公场所；信息网络服 务、信息技术服务、电子商

务服务、广告传媒等用地

506 娱乐用地
指剧院、音乐厅、电影院、歌舞厅、网吧、影视城、仿

古城以及绿地 率小于 65%的大型游乐等设施用地

507
其他商服用

地

指零售商业、批发市场、餐饮、旅馆、商务金融、娱乐

用地以外的其 他商业、服务业用地。包括洗车场、洗染

店、照相馆、理发美容店、 洗浴场所、赛马场、高尔夫

球场、废旧物资回收站、机动车、电子产 品和日用产品

修理网点、物流营业网点，及居住小区及小区级以下的

配套的服务设施等用地

6

工 矿

仓 储

用 地

指主要用于工业生产、物资存放场所的土地

601 工业用地
指工业生产、产品加工制造、机械和设备修理及直接为

工业生产等服 务的附属设施用地

602 采矿用地
指采矿、采石、采砂(沙)场，砖瓦窑等地面生产用地，排

土(石)及尾矿堆放地

603 盐田
指用于生产盐的土地，包括晒盐场所、盐池及附属设施

用地

604 仓储用地
指用于物资储备、中转的场所用地，包括物流仓储设施、

配送中心、 转运中心等

7

住 宅

用 地

指主要用于人们生活居住的房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的土地

701
城镇住宅用

地

指城镇用于生活居住的各类房屋用地及其附属设施用

地，不含配套的 商业服务设施等用地

702 农村宅基地 指农村用于生活居住的宅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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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 共

管 理

与 公

共 服

务 用

地

指用于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科教文卫、公用设施等的

土地

801
机关团体用

地
指用于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群众自治组织等的用地

802
新闻出版用

地

指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厂、报社、杂志社、通

讯社、出版社 等的州地

803 教育用地

指用土各类教育用地，包括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

中学、小学、 幼儿园及其附属设施用地，聋、哑、自人

学校及工读学校用地，以及 为学校配建的独立地段的学

生生活用地

804 科研用地

指独立的科研、勘察、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技术推

广、环境评估 与监测、科普等科研事业单位及其附属设

施用地

805
医疗卫生用

地

指医疗、保健、卫生、防疫、康复和急救设施等用地。

包括综合医院、 专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用地；

卫生防疫站、专科防治所、检 验中心和动物检疫站等用

地；对环境有特殊要求的传染病、精神病等 专科医院用

地；急救中心、血库等用地

806
社会福利用

地

指为社会提供福利和慈善服务的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用

地。包括福利 院，养老院、孤儿院等用地

807
文化设施用

地

指图书、展览等公共文化活动设施用地。包括公共图书

馆、博物馆、 档案馆、科技馆《纪念馆、美术馆和展览

馆等设施用地；综合文化活 动中心、文化馆、背少年宫、

儿童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设施用 地

808 体育用地

指体有场馆和体育训练基地等用地，包活室内外体育运

动用地，如体 育场馆、游泳场馆、各类球场及其附属的

业余体校等用地，溜冰场、 跳伞场、摩托车场、射击场，

以及水上运动的陆域部分等用地，以及 为体育运动专设

的训练基地用地，不包括学校等机构专用的体育设施 用

地

809
公用设施用

地

指用于城乡基础设施的用地。包括供水、排水、污水处

理、供电、供 热，供气、邮政、电信、消防、环卫、公

用设施维修等用地

810 公园与绿地
指城镇、村庄范围内的公园、动物园、植物园、街心花

园、广场和用 于休憩、美化环境及防护的绿化用地

9
特 殊

用 地

指用于军事设施、涉外、宗教、监教、殡葬、风景名胜

等的土地

901
军事设施用

地
指直接用于军事日的的设施用地

902 使领馆用地
指用于外国政府及国际组织驻华使领馆、办事处等的用

地

903
监教场所用

地
指用于监狱、看守所、劳改场、戒毒所等的建筑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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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4 宗教用地
指专门用于宗教活动的庙宇、寺院、道观、教堂等宗教

自用地

905 殡葬用地 指陵园、墓地、殡葬场所用地

906
风景名胜设

施用地

指风景名胜景点(包括名胜古迹、旅游景点、革命遗址、

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的管理

机构，以及旅游服务设施 的建筑用地，景区内的其他用

地按现状归入相应地类

10

交 通

运 输

用 地

指用于运输通行的地面线路、场站等的土地。包括民用

机场、汽车客 货运场站、港口、码头、地面运输管道和

各种道路以及轨道交通用地

1001 铁路用地
指用于铁道线路及场站的用地。包括征地范围内的路堤、

路堑、道沟、 桥梁、林木等用地

1002
轨道交通用

地

指用于轻轨、现代有轨电车、单轨等轨道交通用地，以

及场站的用地

1003 公路用地

指用于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的用地。包括征地范围

内的路堤、路 堑、道沟、桥梁、汽车停靠站、林木及直

接为其服务的附属用地

1004
城镇村道路

用地

指城镇、村庄范围内公用道路及行道树用地，包括快速

路、主干路、 次干路、支路、专用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

及其交叉口等

1005
交通服务场

站用地

指城镇、村庄范围内交通服务设施用地，包括公交枢纽

及其附属设施 用地，公路长途客运站，公共交通场站、

公共停车场(含设有充电桩 的停车场)车楼、教练场等用

地。不包括交通指挥中心、交通队用地

1006 农村道路

在农村范围内，南方宽度≥1.0m 、≤8m ，北方宽度

≥2.0m 、8m ，用于 村间，田间交通运输，并在国家公

路网络体系之外，以服务于农村农 业生产为主要用途的

道路(含机耕道)

1007 机场用地 指用于民用机场，军民合用机场的用地

1008
港口码头用

地

指用于人工修建的客运，货运、捕捞及工程、工作船舶

停靠的场所及 其附属建筑物的用地、不包括常水位以下

部分

1009
管道运输用

地

指用于运输煤炭、矿石、石油、天然气等管道及具相应

附属设施的地 上部分用地

11

水 域

及 水

利 设

施 用

地

指陆地水域，滩涂、沟渠、沼泽、水工建筑物等用地。

不包括滞洪区 和已垦滩涂中的耕地、园地、林地、城镇、

村庄、道路等用地

1101 河流水面
指天然形成或人工开挖河流常水位岸线之间的水面，不

包括被堤坝拦 截后形成的水库区段水面

1102 湖泊水面 指天然形成的积水区常水位岸线所围成的水面

1103 水库水面
指人工拦截汇集而成的总设计库容≥10 万 m³的水库正

常蓄水位岸线 所围成的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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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 坑塘水面
指人工开挖或天然形成的蓄水量<10 万 m³的坑塘常水

位岸线所围成 的水面

1105 沿海滩涂
指沿海大潮高潮位与低湖位之间的潮浸地带。包括海岛

的沿海滩涂。 不包括已利用的滩涂

1106 内陆滩涂

指河流、湖泊常水位至洪水位间的滩地；时令湖、河洪

水位以下的滩 地；水库、坑塘的正常蓄水位与洪水位间

的滩地。包括海岛的内陆滩 地。不包括已利用的滩地

1107 沟渠
指人工修建，南方宽度≥1.0m 、北方宽度≥2.0m 用于引、

排、灌的渠 道，包括渠槽、渠堤、护堤林及小型泵站

1108 沼泽地

指经常积水或渍水，一般生长湿生植物的土地。包括草

本沼泽、苔癣 沼泽、内陆盐沼等。不包括森林沼泽、灌

丛沼泽和沼泽草地

1109
水工建筑用

地

指人工修建的闸、坝、堤路林、水电厂房、扬水站等常

水位岸线以上 的建(构)筑物用地

1110
冰川及永久

积雪
指表层被冰雪常年覆盖的土地

12
其 他

土 地

指上述地类以外的其他类型的土地

1201 空闲地
指城镇、村庄、工矿范围内尚未使用的土地。包括尚未

确定用途的土 地

1202 设施农用地

指直接用于经营性畜禽养殖生产设施及附属设施用地；

直接用于作物 栽培或水产养殖等农产品生产的设施及

附属设施用地；直接用于设施 农业项目辅助生产的设施

用地；晾晒场、粮食果品烘干设施、粮食和 农资临时存

放场所、大型农机具临时存放场所等规模化粮食生产所

必 需的配套设施用地

1203 田坎
指梯田及梯状坡地耕地中，主要用于拦蓄水和护坡，南

方宽度≥1.0m, 北方宽度≥2.0m 的地坎

1204 盐碱地 指表层盐碱聚集，生长天然耐盐植物的土地

1205 沙地
指表层为沙覆盖、基本无植被的土地。不包括滩涂中的

沙地

1206 裸土地 指表层为土质，基本无植被覆盖的土地

1207 裸岩石砾地 指表层为岩石或石砾，其覆盖面积≥70%的土地

（2）根据《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指南》，对大中型水

库周边汇水区域、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河湖管理范围、特殊基岩

母质（风化花岗岩、紫色砂页岩、红砂岩、泥质页岩）等区域有特定

禁止开垦要求的，明确以上区域内禁止开垦陡坡地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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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剔除面积小于 5hm²的图斑，将相邻图斑进行合并处理，形

成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矢量数据，即为初步划定的禁止开垦陡坡地范

围。

3.4.6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边界修正与复核验证

（1）根据《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指南》要求，利用“湖

北省国土三调”遥感影像，结合区域地物特征，统筹考虑伍家岗区自

然生态整体性，结合山脉、河流、地貌单元、植被等自然边界，以及

伍家岗区生态保护红线矢量边界，对初步划定范围内的图斑逐个进行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边界的修正。

（2）根据《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指南》要求，抽取不

低于 3%的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图斑进行现场复核验证。重点选取近

山、村镇周边、道路两侧等人为活动集中区域、集中连片面积在 5hm

²以上的图斑。

3.5 征求地方有关部门意见情况

对初步划定的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与伍

家岗区自然资源局、伍家岗区农业农村局、伍家岗区林业局等管理部

门咨询，形成初步划定成果。

3.6 划定的具体步骤

（1）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

式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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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土保

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指南的通知》，组织开展本县域内的禁止开垦陡

坡地范围划定工作。

（3）对初步方案开展现场实地调查复核，征求地方有关部门意

见，形成初步划定成果。

（4）划定成果经湖北省水利厅审核通过后，由县级人民政府公

告。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流程见图 3-1。

图 3-1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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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划定成果

4.1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过程

4.1.1 禁垦陡度的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条规定，禁止在以上陡坡

地开垦种植农作物。在 25°以上陡坡地种植经济林的，应当科学选择

树种，合理确定规模，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造成水土流失。省、

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可以规定小于 25°的禁

止开垦坡度。禁止开垦的陡坡地的范围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并公

告。

关于禁止开垦陡坡地的界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规定，结合《湖北省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分工作推进及要求》确定伍

家岗区本次划定坡度在禁垦坡度 25°及以上的陡坡地。

表 4-1 伍家岗区各街道禁垦坡度划定统计表

序号 乡镇 面积（km²） 禁垦坡度划分

1
大公桥街道、万寿桥街道、宝塔

河街道、伍家岗街道
20.01 25° 以上

5 伍家乡 64.76 25° 以上

4.1.2 地面坡度分级及组成

根据伍家岗区自然与规划局“国土三调”中有关地面的分级情况，

将地面坡度按照≤2°、2-6°、6~ 15°、15~25°、>25°等 5个级

别进行分级，形成坡度栅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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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ArcGis对伍家岗区地面坡度栅格数据进行矢量化处理，形

成≤2°、2-6°、6~ 15°、15~25°、>25°等 5 个级别的坡度矢量

数据。同时分别统计各坡度级别的面积和占比。

伍家岗区地面坡度分级详见表 4-2。
表 4-2 伍家岗区地面坡度分级表

序号 坡度分级 各分级面积（km²） 占 比（%）

1 ≤2° 25.1 29.61%

2 2°-6° 7.47 8.81%

3 6°-15° 19.27 22.73%

4 15°-25° 20.90 24.65%

5 > 25° 12.03 14.19%

合计 84.77 100.00%

4.1.3 禁垦坡度范围划定

按照确定的禁止开垦坡度，计算提取伍家岗区境内虎牙街道及云

池街道 2个街道 25°以上坡度图斑，作为禁止开垦陡坡地区域，确

定禁止开垦陡坡地的位置和分布，初步形成禁止开垦坡度范围。将划

定的禁垦坡度范围与“ 国土三调”中的土地利用分类图斑进行叠加，

剔除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园地、商业服务用地、工矿用地、住宅用

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特殊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

利设施用地、其他土地（设施农用地、田坎）的土地面积，并剔除面

积。伍家岗区初步划定的禁垦陡坡地范围图斑总计 5个，涉及伍家岗

街道、伍家乡，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面积 231.88hm²，占伍家岗区国

土面积 84.77km²的 3.80%。

伍家岗区禁垦坡度情况详见表 4-3。



29

表 4-3 伍家岗区禁垦坡度情况表

街道名称 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hm²) 国土面积（km²) 备注

伍家岗街道 17.74 -

伍家乡 214.14 64.76

4.1.4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边界修正与复核验证

伍家岗区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边界修正和复核验证主要采取室

内与室外相结合的方法。室内主要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进行复核验

证，对初步划定的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内的图斑，逐个进行范围边界

的修正。

2025年 3月，项目组在边界修正后的图斑库中重点选取近山、

村镇周边、道路两侧等人为活动集中区域、集中连片面积在 5hm²以

上的图斑，通过无人机航拍和边界徒步勘查，对项目 22个图斑中的

5个图斑进行了现场复核验证，复核验证比例为 22.73%。经现场复核，

5个图斑外业复核与室内判读一致。

伍家岗区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边界现场复核情况见表 4-4，地类

图斑现场核查情况见附表 2。

表 4-4 伍家岗区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边界现场复核情况统计表

序

号
图斑号

面积

（km
²）

室内研判情况 现场复核情况 室内研

判与现

场复核

是否一

致

备

注乡镇
土地利

用现状
乡镇

土地利

用现状

1 4205030000000001 43.31 伍家乡
灌木林

地
伍家乡

灌木林

地
一致

2 4205030000000002 37.24 伍家乡
灌木林

地
伍家乡

灌木林

地
一致

3 4205030000000007 7.17 伍家乡
灌木林

地
伍家乡

灌木林

地
一致

4 4205030000000011 7.03 伍家乡
灌木林

地
伍家乡

灌木林

地
一致

5 4205030000000014 6.57
伍家岗

街办

灌木林

地

伍家岗

街办

灌木林

地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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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结果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伍家岗区的实际情况，确定伍家岗

区境内大公桥街道、万寿桥街道、宝塔河街道、伍家岗街道、伍家乡

禁止开垦坡度划分标准均为 25°, 即地面坡度大于 25°的区域确定

为禁垦陡坡地。

伍家岗区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面积 231.88hm²，占国土面积

84.77km²的 3.80%，共涉及 22 个图斑。伍家岗区禁止开垦陡坡地范

围分布范围、面积及占面积比例见表 4-5 ，伍家岗区禁止开垦陡坡地

划分图见附图 4。

表 4-5 伍家岗区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情况表

序

号
坡度

禁垦陡坡地面积

（hm²）
国土面积

（km²）
占国土面积比例

（%）
备注

1 > 25° 231.88 84.77 3.80%

合计 231.88 84.77 3.80%

划定的禁垦陡坡地范围中，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灌木林地、乔木

林地，占禁垦陡坡地范围的 100%。详见表 4-6。

表 4-6 伍家岗区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情况表

序

号

土地利用现

状

图斑数量

（个）

禁垦陡坡地面积

（hm2）

占禁垦陡坡地比

例（%）

占国土面积比例

（%）

1 灌木林地 10 148.59 64.08% 2.43%

2 有林地 12 83.29 35.92% 1.37%

合计 22 231.88 100% 3.80%

伍家岗区各街道划定的禁垦陡坡地范围情况详见表 4-7。各图斑

属性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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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伍家岗区各街道划定的禁垦陡坡地范围情况表

序

号
街道

图斑数量

（个）

禁垦陡坡地面积

（hm2）

占禁垦陡坡地比例

（%）

占国土面积

比例

1 伍家岗街道 2 17.74 9.10% 0.34%

2 伍家乡 20 214.14 90.90% 3.46%

合计 22 231.88 100% 3.80%

4.3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与生态保护红线的关系

伍家岗区主要涉及的生态红线区域为公益林及商品林，生态

保护红线范围面积为 79.06hm²。伍家岗区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内，

土地利用现状主要为乔木林地、灌木林地。经现场复核后，本次

最终划定的伍家岗区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面积 231.88hm²，经分

析，伍家岗区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与本次划定的禁止开垦陡坡地范

围重合的面积 10.68hm²，占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的 13.51%。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与生态保护红线的关系详见附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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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表：

1、伍家岗区禁止开禁垦陡坡地面积统计表

2、伍家岗区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矢量数据属性表

附图：

1、伍家岗区遥感影像图

2、伍家岗区土地利用现状图

3、伍家岗区坡度图

4、伍家岗区禁垦区域分布图

5、伍家岗区禁垦范围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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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伍家岗区禁止开禁垦陡坡地面积统计表

乡镇名称 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hm²） 国土面积（km²） 备注

伍家岗街道 17.74 -

伍家乡 214.14 64.76

合计 231.88 -

附表 2 伍家岗区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矢量数据属性表

TBBH SHENG SHI XIAN XQHM PDJB DL MJ XZ BZ

4205030000000001 湖北省 宜昌市 伍家岗区 420503000000 禁止开垦坡度 1 林地 43.31 伍家乡
4205030000
000001

4205030000000002 湖北省 宜昌市 伍家岗区 420503000000 禁止开垦坡度 1 林地 37.24 伍家乡
4205030000
000002

4205030000000003 湖北省 宜昌市 伍家岗区 420503000000 禁止开垦坡度 1 林地 21.46 伍家乡
4205030000
000003

4205030000000004 湖北省 宜昌市 伍家岗区 420503000000 禁止开垦坡度 1 林地 11.17
伍家岗街道

办事处

4205030000
000004

4205030000000005 湖北省 宜昌市 伍家岗区 420503000000 禁止开垦坡度 1 林地 8.62 伍家乡
4205030000
000005

4205030000000006 湖北省 宜昌市 伍家岗区 420503000000 禁止开垦坡度 1 林地 7.87 伍家乡
4205030000
0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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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BH SHENG SHI XIAN XQHM PDJB DL MJ XZ BZ

4205030000000007 湖北省 宜昌市 伍家岗区 420503000000 禁止开垦坡度 1 林地 7.17 伍家乡
4205030000
000007

4205030000000008 湖北省 宜昌市 伍家岗区 420503000000 禁止开垦坡度 1 林地 8.24 伍家乡
4205030000
000008

4205030000000009 湖北省 宜昌市 伍家岗区 420503000000 禁止开垦坡度 1 林地 7.97 伍家乡
4205030000
000009

4205030000000010 湖北省 宜昌市 伍家岗区 420503000000 禁止开垦坡度 1 林地 7.34 伍家乡
4205030000
000010

4205030000000011 湖北省 宜昌市 伍家岗区 420503000000 禁止开垦坡度 1 林地 7.03 伍家乡
4205030000
000011

4205030000000012 湖北省 宜昌市 伍家岗区 420503000000 禁止开垦坡度 1 林地 6.88 伍家乡
4205030000
000012

4205030000000013 湖北省 宜昌市 伍家岗区 420503000000 禁止开垦坡度 1 林地 6.67 伍家乡
4205030000
000013

4205030000000014 湖北省 宜昌市 伍家岗区 420503000000 禁止开垦坡度 1 林地 6.57
伍家岗街道

办事处

4205030000
000014

4205030000000015 湖北省 宜昌市 伍家岗区 420503000000 禁止开垦坡度 1 林地 6.19 伍家乡
4205030000
000015

4205030000000016 湖北省 宜昌市 伍家岗区 420503000000 禁止开垦坡度 1 林地 6.01 伍家乡
4205030000
000016

4205030000000017 湖北省 宜昌市 伍家岗区 420503000000 禁止开垦坡度 1 林地 5.74 伍家乡
4205030000
000017

4205030000000018 湖北省 宜昌市 伍家岗区 420503000000 禁止开垦坡度 1 林地 5.72 伍家乡
4205030000
0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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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BH SHENG SHI XIAN XQHM PDJB DL MJ XZ BZ

4205030000000019 湖北省 宜昌市 伍家岗区 420503000000 禁止开垦坡度 1 林地 5.19 伍家乡
4205030000
000019

4205030000000020 湖北省 宜昌市 伍家岗区 420503000000 禁止开垦坡度 1 林地 5.28 伍家乡
4205030000
000020

4205030000000021 湖北省 宜昌市 伍家岗区 420503000000 禁止开垦坡度 1 林地 5.11 伍家乡
4205030000
000021

4205030000000022 湖北省 宜昌市 伍家岗区 420503000000 禁止开垦坡度 1 林地 5.1 伍家乡
4205030000
0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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